
84    財稅研究  第 43卷  第 1期 

我國財政餘額結構性問題分析 

羅光達、彭祐宜、韓幸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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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政府財政赤字的發生主要可歸於三大要素，第一是景氣循環所造成的結果，

第二是暫時性的短期事件，第三則是結構性與制度性的根本問題。本文的主要目

的即在利用歐盟國家（EU）所使用的調整方法，透過適當的估算與調整，將景

氣循環因子與短期因子從原始財政收支餘額中加以扣除，進而估算出我國結構

性財政餘額。結果發現，我國結構性財政餘額占GDP比重除少數年度為正數外，

其餘年度均為負數。意謂著我國財政狀況存在結構性赤字問題。本文進一步探討

我國結構性赤字產生原因，歲入方面，以 Kremer et al.（2006）一文為基礎，將

結構性賦稅收入的變動因子區分為財政拖累、稅基成長率與經濟成長率不同、立

法影響，以及其他因素等4項因素後，發現立法影響是造成賦稅收入成長受限的

主要因素。 

 

壹、前言 

政府財政餘額是政府收入與政府支出的差額，然而政府收入與支出常會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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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景氣循環而波動，當經濟低迷時，所得稅的稅收通常會減少，但移轉性支出如

失業補助金卻會增加；此外，政府收支餘額亦受到短期事件影響，例如當國家遭

遇颱風地震等重大天然災難時，政府花費亦會暫時性的增加，因而造成政府的收

支餘額短暫下降。因此，政府收入與支出的原始差額中，包含了上述景氣循環與

暫時性因素，是以原始財政餘額無法準確反映一個國家真正的財政結構狀況。 

現今財政理論若欲探討政府財政之結構性問題，首先需進行景氣循環因子

及短期因子之估算，在剔除此兩項因子後得出結構性財政餘額（structural 

balance），並進一步探討結構性賦稅收入變動原因。Boije（2004）指出結構性財

政餘額可說是當景氣在一個正常狀況下的政府收支餘額；或者，當生產要素的使

用達正常水準下的政府財務狀況。換言之，結構性餘額即為排除景氣因子及一次

性事件後的政府收支餘額。有關景氣循環因子之討論歷時久遠，OECD自1984年

出版之「OECD Economic Outlook」第35期起，即以景氣循環調整餘額做為政府

財政結構性餘額指標；穩定成長公約（the 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 SGP）規範

之歐盟國家（EU）財政監理系統，亦採用景氣循環調整餘額做為判斷財政狀況

依據。在景氣循環因子估算過程中，有關潛在產出及稅收產出彈性之估算方法的

討論已經相當豐富，但近年來，由於許多國家利用短期因子美化財政餘額，因此

目前文獻上也開始針對短期因子之定義及評估原則進行研究。雖然估算的方法

可能會有所不同，但是目前OECD及EU國家皆採用剔除景氣循環因子及短期因

子後之結構性財政餘額，做為衡量財政狀況之判斷指標。 

黃明聖（2001）與蔡馨芳（2011）均指出，原始財政餘額通常為受到景氣循

環、短期事件及長期財政政策及制度面的綜合結果，無法實際反映財政政策的鬆

緊程度。景氣循環或短期事件所造成的預算赤字，會隨景氣回升或事件結束後消

除，但是政策及制度面造成的赤字則會累積不易消除，對國家財政會有長期的影

響。因此，剔除景氣循環及短期因子的影響後，結構性財政餘額才能真正反映國

家財政的真實狀況及結構性問題，同時可用以評估國家財政的永續性，並透過檢

視年度結構性餘額的變動，為財政政策方向提供建議（Boije, 2004）。Brandner et 

al.（1998）則更進一步指出，景氣循環調整後的財政餘額才能用來真正評估政府

財政的短期狀況，而中長期的財政存續能力，除仍須以結構性財政餘額為判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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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外，亦須再考量政府債務利息支出後的主要結構性餘額（primary structure 

balance）做為評估指標。 

貳、文獻回顧 

1980 年代後，許多學者開始對結構性財政餘額的定義及估算方法，提出不

同看法。Muller and Price（1984）曾針對景氣循環調整餘額定義及方法進行說明

及討論，認為景氣繁榮時稅收會增加，但失業補助支出會減少；反之，景氣衰退

時稅收隨之減少而失業補助支出則會增加，可知景氣榮枯將會影響政府財政餘

絀，因此必須剔除景氣循環因子，方可得知政府真正的結構性財政餘額。他們透

過產出缺口及稅收產出彈性進行景氣循環因子的調整估算，利用 1970年至 1983

年18個OECD會員國資料進行分析，並將調整後之財政餘額變動，區分為受景

氣循環因子或結構性因子之影響。另外由於通貨膨脹率亦受景氣循環影響，亦另

行估算通貨膨脹調整之結構性餘額，而此方法也為 1984 年第 35 期「OECD 

Economic Outlook」採用。 

其後Chouraqui et al.（1990）、Giorno et al.（1995）、Van den Noord（2000）

及Girouard and André（2005）亦均採產出缺口及稅收產出彈性方法，進行景氣循

環因子調整，以推得結構性財政餘額。Giorno et al.（1995）探討3種估計產出缺

口的方式，其一為較早文獻所使用的Split time trend法，另兩種方法則分別為使

用 Hodrick Prescott filter（HP filter）來平滑實質的GDP，及生產函數法估計潛在

產出，接著針對公司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社會安全捐及間接稅，使用稅收產出

彈性估計OECD各國的結構性財政餘額。又指出生產函數法是估計產出缺口及

計算結構性財政餘額最好的方法；而在彈性的估計方面，對個人所得稅及社會安

全捐提出新的估算方法，以稅收對稅基彈性和稅基對產出缺口彈性兩階段估算。

Van den Noord（2000）依循 Giorno et al.（1995）之研究，將兩階段彈性估算方

法推廣至公司所得稅及失業津貼彈性的估算，此法日後為OECD採納。Girouard 

and André（2005）根據 Van den Noord（2000）景氣循環調整方法，提出新的彈

性估算方法，此法同樣也隨後被OECD所採用。 

Hagemann（1999）介紹 IMF計算結構性餘額的方法。第一步為估計潛在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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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及產出缺口，第二步為計算收入及支出中受景氣循環部分，最後將受景氣循環

收支部分從觀察到的財政餘額中剔除。該文指出，估計潛在產出及產出缺口的方

法主要有兩種，其一為利用統計方法如HP filter估計產出趨勢並計算實際產出與

趨勢產出的偏誤；其二為生產函數法，利用估計出的參數和產出的實際決定要素

推算潛在產出，工業化國家多使用生產函數法。計算收支中的景氣因子時，利用

稅收產出彈性和產出缺口估計收入面受景氣影響的部分；在支出方面，由於只有

失業津貼對於景氣循環較敏感，因此僅利用失業率隨景氣的變動量（實際失業率

及未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的差異）調整失業津貼支出。 

Bouthevillan et al.（2001）介紹歐洲中央銀行體系（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 ESCB）採用的結構性餘額估計方法。此估計法主要分為兩個步驟，第一

步為認定一經濟體偏離其正常成長途徑的差額，即為此經濟體的景氣循環狀態；

接著，利用稅收產出彈性及支出產出彈性推得景氣循環狀態對預算的影響，也就

是財政預算餘額中的受景氣循環的部分，將此景氣循環部分從原始財政餘額中

扣除，即可得到結構性財政餘額。此方法與其他國際組織所使用的方法，不同之

處在於一般的方法只計算總產出缺口，而此方法則考量政府不同的收入及支出

項目可能處於不同的景氣狀態，因此波動情形也會不同，需個別做調整。具體而

言，針對收入面之公司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社會安全捐、間接稅及支出面之失

業相關費用進行調整，透過HP filter（λ＝30）估算潛在實質稅基之後，再利用

潛在實質稅基與實際實質稅基之差異，以及稅收對實際實質稅基之彈性進行調

整。由於一般景氣循環因子調整之方法，均利用產出缺口進行，為了能更精準瞭

解總體環境對預算項目之影響，本文再進一步針對各項目之不同稅基進行調整，

以瞭解各稅基之不同波動與循環周期。 

Bezdek et al.（2003）除分別說明OECD國家及 ESCB調整景氣循環因子的

方法外，並說明該兩種方法最大不同之處在於 ESCB強調各稅收與其個別稅基之

關聯，而OECD國家則利用總合之產出缺口做調整，忽略組成效果。渠等並利

用1994年至2003年捷克資料進行實證分析，分別對捷克整體財政採用這兩種不

同方法進行評估，其結果大致相同，不過組成效果卻在某些短期產生不同的走勢。 

Boije（2004）針對結構性財政餘額之定義、運用、方法、問題及結果進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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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定義結構性餘額係指生產要素在正常水準之下，剔除景氣循環因子影響後

之淨額。同時，也討論3種估算潛在產出及產出缺口的方法及其優劣，包括 HP 

filter法、UC（Unobserved component）法及生產函數法，HP filter法的優點在於

其簡易性，缺點為其結果背後缺乏經濟意義。相較於HP filter法，UC法的優點

為其考量實質變數及通貨膨脹，但同樣地，UC法也並未對潛在成長趨勢提供任

何經濟意涵。生產函數法則其對產出缺口變動的成因提供解釋，但生產函數法需

配合HP filter法使用，因此HP filter法的問題仍會存在；此外，生產函數法在使

用上對資料的需求較為嚴格。 

上述早期文獻中結構性財政餘額之估算，大部分只做景氣循環部分的調整，

但較近期的文獻如 Joumard et al.（2008）、Kremer et al.（2006）、Larch and Turrini

（2009）及 Fabian et al.（2011）則認為，除了景氣循環部分需從原始收支餘額中

扣除外，還需扣除短期性因子。Joumard et al.（2008）對短期因子（one-off）的

概念提出詳細說明，短期因子為非重複性財政收入或支出活動規模夠大，短期因

子會造成財政餘額暫時性的上升或下降，因此財政餘額不僅要做景氣循環調整，

也應做短期因子的剔除，才能作為財政存續與政策方向評估的良好指標，渠等定

義短期因子為計算淨資本移轉的實際值與潛在值之差異。不過 Fabian et al.（2011）

卻指出，由於各國背景不同，因此短期因子的認定較難有一致性之準則。 

在討論我國財政狀況的文獻中，多數仍以原始財政餘額作為衡量指標，但近

年來國內學者開始留意結構性財政餘額概念，並利用國際常用估算方法來分析

我國財政真實狀況。黃明聖（2001）採用Muller and Price（1984）估計OECD結

構性餘額方法，分析我國1975年至1999年間結構性財政餘額，藉以檢視政府在

不景氣時是否有採取積極權衡性的政策。王菀禪（2008）透過估算結構性赤字探

討我國財政永續性的問題，並採用Brandner et al.（1998）中所介紹 EU估計結構

性餘額方法，使用HP filter法估計潛在產出，再利用稅收產出彈性與支出產出彈

性估算出受景氣循環之收入與支出，最後對原始收支餘額做景氣循環的調整；接

著假設在非以債養債的情形下，利用結構性赤字與均衡結構性赤字差異比較，進

一步觀察中期的財政表現是否符合財政永續性。經研究發現在沒有循環性因素

調整的情況下，我國的財政表現尚顯穩定，但當考慮循環性因素後，結構性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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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均衡結構性赤字，顯示我國財政情況的惡化，因此從結構性赤字的實證結

果，可以得知我國中期財政表現並未符合財政發展的永續性。蔡馨芳（2011）則

採用Girouard and André（2005）估計OECD國家結構性餘額的方法，估算我國結

構性財政餘額的規模，發現1985年至 2008年間，我國實際財政餘額在少數若干

年度（1987、1988及1998年）短暫出現財政盈餘，但結構性餘額則是全部呈現

赤字；不僅如此，每年結構性餘額規模均大於實際財政餘額規模，差距最大的期

間出現在1992年至1995年 4年之間，且實際財政餘額與結構性餘額的差額均超

過其占GDP比率的2.5% 以上。張家瑄（2011）探討我國近30年來財政赤字之根

本問題，研究發現，我國在 1981年至 2009年間，近半數年度之財政餘額，藉由

景氣循環因子及短期因子之影響，掩飾了結構性財政赤字更為嚴重的事實；而在

進一步排除利息支出的影響之後，發現我國超過 6成以上年度的主要結構性財政

餘額均呈現赤字的現象。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在討論我國結構性財政餘額的相關

文獻中，大部分是未剔除短期因子的影響，但該文除了考慮景氣循環因子外，亦

參考EU國家對短期因子的各項標準估計我國結構性財政餘額。 

參、估計方法 

結構性財政餘額的估計主要是將原始的財政餘額資料，排除隨景氣循環影

響及一次性短期因子的影響後而求得。Brandner et al.（1998）詳細介紹目前主要

國家從原始財政餘額剔除景氣循環因子的計算方法，本節將根據 Brandner et al.

（1998）一文，並配合相關文獻，簡要說明主要國際組織（包括OECD、IMF及

EU）估算結構性財政餘額的方式。 

一、OECD國家估計法 

 景氣循環因子的調整 

根據 Brandner et al.（1998）一文，景氣循環調整後之財政餘額（B
�

(�)
）的定

義為： 

B�

(�)
=�R�;�

(�)

�

���

− E�
(�)

− capital	sp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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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淨資本移轉支出（capital spending）為短期因子部分，而結構性收入（R
�;�

(�)
）

與結構性支出（E
�

(�)
）則分別為實際原始資料在剔除隨景氣循環之部分，其中： 

  ;   

Yt 為產出，Y�
∗為潛在產出，而潛在產出的估計則是利用兩要素的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並配合 HP filter法加以估算而得。γ� 為第 i項收入（R�;�）的稅收產

出彈性，β 為支出（Et）的產出彈性，同時假設兩項彈性皆固定不變。結構性收

入有4個收入項目（p = 4），包括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社會安全捐及間接

稅，而結構性支出主要為失業津貼支出。稅收產出彈性（γi）針對不同的收入項

目使用不同的彈性，其中個人所得稅及社會安全捐之彈性是利用個人邊際稅率

相對平均稅率的比例求得，公司所得稅的彈性則使用各國之加權平均值，而間接

稅的彈性則假設為 1後代入估計。支出產出彈性（β）的計算為將失業率對產出

的彈性（Okun係數的倒數）乘上失業津貼對失業率的彈性，再根據失業津貼支

出占總政府支出的比例加以估計。 

Girouard and André（2005）則更進一步介紹OECD國家的估算方法。定義景

氣循環調整餘額占潛在GDP之比重（ *
b ）為： 

4
* ***

1

/i

t

b YGT X
=

⎡ ⎤⎛ ⎞⎢ ⎥= − +∑⎜ ⎟
⎢ ⎥⎝ ⎠⎣ ⎦  

上式之中， *
Ti為第 i 項景氣循環調整之稅收、 *

G 為景氣循環調整餘額下政府經

常支出剔除資本及利息後之淨支出、X為非賦稅收入減資本及利息支出、 *
Y 為潛

在產出。其中： 

( ) ,* */
t yi

T T Y Yi t ti

ε
=

 

i
T 為第 i 項稅目實際稅收、Y 為實際產出、

,
i
t y

ε 為產出缺口對第 i 種稅收的彈

性。換言之，OECD國家在收入面的景氣循環調整是以潛在產出與實際產出之間

差異的產出缺口，配合不同稅收對產出缺口之彈性進行調整。Girouard and André

（2005）亦針對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社會安全捐及間接稅分別估算，而這

4種不同稅收對產出缺口之彈性估算則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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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的產出彈性（
,t y

ε ）是由稅基對稅收彈性（
,t w

ε ）以及產出對稅

基彈性（
,wL y

ε ）得出，即
, , ,t y t w wL y

ε ε ε= × ，其中w為薪資、L為就業人數。
,t w

ε 為

所得對平均每人所得稅額之彈性，為不同所得級距下平均稅率除邊際稅率的比

率之加權合計，1而
,wL y

ε 則是透過下列迴歸式加以估計得出： 

 

其中，估計係數 1a 即為產出對稅基（薪資所得）之彈性。2,3
 

2. 社會安全捐 

社會安全捐的產出彈性大致如同上述個人所得稅產出彈性之估算，即

, , ,t y t w wL y
ε ε ε= × 。其中的

,t w
ε 則為所得對平均每人社會安全捐之彈性，為不同所得

級距下平均社會安全捐除邊際社會安全捐的比率之加權合計。而
,wL y

ε 即為上述

個人所得稅之產出對稅基彈性。 

3. 公司所得稅 

Girouard and André（2005）定義公司所得稅的產出彈性（
,t y

ε ）為：

, ,

(1 (1 ) )/
t y wL y

PS PSε ε= − − ，其中的 PS 為營業盈餘占GDP之比重。4
 

4. 間接稅 

由於間接稅通常為一比例稅，故假定其產出彈性為 1。 

 短期因子的調整 

Joumard et al.（2008）提出在計算結構性財政餘額時，除需剔除景氣循環因

子外，亦須排除短期因子，短期因子的定義則為實際淨資本移轉與潛在淨資本移

轉的差額。 

                                                 

1 以 2003年之資料計算，OECD各個國家
,t w

ε 之平均數約為1.8。 

2 以 2003年之資料計算，OECD各個國家
,wL y

ε 之平均數約為0.7。 

3 以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 estimator（GLS）並考慮 first order autocorrelation（AR(1)）加以估

計。 
4 以 2003年之資料計算，OECD各個國家之公司所得稅產出缺口彈性的平均數約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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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MF組織估計法 

 景氣循環因子的調整 

OECD法是估算結構性餘額的實際數值（B(�)），而 IMF則是估算結構性財

政餘額占 GDP之比重（b�
���

= (
�(�)

�
)�）。

5 根據 Brandner et al.（1998）的說明，

剔除景氣循環因子之收支餘額計算方式為： 

b�
���

= (
B(�)

Y
)� =� r�;�

(�)

�

��	

− e�
(�)

 

其中，剔除景氣循環因子之收入（r�;�
(�)
）與支出（e�

(�)
）比例由下列兩式可加以求

得： 

r�;�
(�)

= r�;� − θ�;� × (
�
	�


∗

�

∗ )   ;   e�

(�)
= e� × θ
 × (

�
	�

∗

�

∗ ) 

r�;�為原始收入占GDP比例，e� 為原始支出占GDP比例，Yt為產出，Y�
∗為潛

在產出，有關潛在產出的估計，部分國家使用生產函數法估計潛在產出，部分國

家則使用統計分解趨勢法估計潛在產出。θ�;�和θ
兩參數分別代表當產出缺口上

升百分之一時，收入及支出占GDP比例的變動，其與稅收產出彈性（γi）及支出

產出彈性（β）的關係分別為： 

θ�;� = r�;� × (γ� − 1)   ;   θ
 = e� × (β − 1) 

或是， 

θ�;� = r�;� × γ�    ;   θ
 = e� × β 

在收入面的景氣調整，IMF分別對5種稅收項目進行調整，包括個人所得稅、

公司所得稅、社會安全捐、間接稅及其他項目；在支出面，僅針對失業保險津貼

進行調整。 

 短期因子的調整 

Fabian et al.（2011）在 IMF出版之技術手冊中對一次性事件的認定做詳盡

介紹。基本上，一次性事件的認定並無一致性的準則，其中原則認定考量為該事

件是非重複性且對財政餘額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此外，資本移轉通常為一次性事

                                                 
5
 OECD國家雖然是直接估計結構性餘額的實際數值，但估計後仍以其占GDP之比率加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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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但少數非資本移轉也可能是一次性事件，例如稅收的時間點移轉，造成單次

的政府收入上升。 

三、EU國家估計法 

 景氣循環因子的調整 

根據Brandner et al.（1998）的說明，EU國家在計算排除景氣循環因子之結

構性餘額的方式如下： 

b�
���

= �r�;� − e��− (r�;�
(�)

− e�
(�)
) 

其中，結構性餘額以占GDP的比例表示，亦即b�
(�)

= (
�(�)

�
)�。同時上式中，等號

右邊第一項括號代表實際原始餘額（占GDP比例），等號右邊第二項括號則為受

景氣循環之收支餘額（占 GDP 比例）。而景氣項中的收入（r�;�
(�)
）及支出（e�

(�)
）

分別為： 

r�;�
(�)

= r�;� × γ�;	 × (
��
��

∗

�
�

∗ )   ;   e�
(�)

= e� × β × (
��
��

∗

�
�

∗ ) 

r�;�為原始收入占GDP比例，e� 為原始支出占GDP比例，Yt為產出，Y�
∗為潛

在產出，而潛在產出則是利用 HP filter法加以估計而得。在收入面，針對個人所

得稅、公司所得稅、社會安全捐與間接稅等4種稅收項目進行計算。在支出面，

受景氣循環的部分僅考慮失業津貼之支出，而支出產出彈性（β）等於失業率對

產出彈性（Okun係數之倒數）乘上失業津貼對失業率之彈性。 

目前EU國家在進行景氣循環因子估計時，係採用 Bouthevillan et al.（2001）

所提出之方法，將實際財政餘額剔除景氣循環因子後，估算出景氣循環調整餘額

（cyclically adjusted balance, CAB），其針對收入面之公司所得稅、個人所得稅、

社會安全捐、間接稅及支出面之失業相關費用進行調整，利用HP filter估算各總

體實質稅基6（個人所得稅、社會安全捐為就業人數及薪資，公司所得稅為營業

盈餘，間接稅為民間消費，失業相關支出為失業人數）後，利用潛在稅基與實際

                                                 
6 Kremer et al.（2006）指出實質薪資及實質民間消費之計算係由名目值除以民間消費平減指數

得出，實質營業盈餘之計算係由名目值除以GDP平減指數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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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基之差距，及稅收對實際稅基之彈性進行調整。方法說明如下： 

j j

c cj j
CAB B B B B= − = −∑ ∑

 

其中 B為實際財政餘額、
c
B為景氣循環因子，而 j

B 為第 j項實際的收入或

支出，
j

c
B 為第 j項收入或支出的景氣循環因子。景氣循環因子係透過實質稅基

缺口以及相關的彈性進行調整，亦即
,

*

jj vB

jj j
c cVB B ε= × × ，其中

*j
B 為第 j項收入或

支出的潛在成長趨勢，通常直接以 j
B 代入計算（ *j j

B B≅ ）。實質稅基缺口為
* *( - )/j j j j

cV V V V= ，其中
j

c
V 為第 j項實質稅基缺口、

j
V 為第 j項實質實際稅基、

*j
V 為第 j項實質潛在稅基，

,

j j
B V

ε 為第 j項收入或支出的實質稅基彈性。因此，

可得出結果式如下： 

,
( )j j j

jj cVBj j
B BCAB Vε= − × ×∑ ∑  

由於一般進行景氣循環因子調整方法，皆係利用產出缺口進行調整，而

Bouthevillan et. al（2001）為更精準瞭解總體環境對預算項目的影響，針對各項

財政因子所認定之不同總體項目為稅基進行調整，以瞭解各稅基之不同波動與

循環周期。 

 短期因子的調整 

EU對於短期因子沒有一致性的定義，張家瑄（2011）整理 EU國家對短期因

子認定的不同準則，例如Kremer et al.（2006）認為一事件要對政府財政有一定

年數的影響、影響程度至少占GDP之0.1% 以上，才可被認定為短期因子。Larch 

and Turrini（2009）則認為一事件除了對財政要有一定年數的影響，以及影響程

度至少占GDP之1% 外，同時該事件亦不得重複性發生。 

最後，上述討論的3個國際組織所採用的結構性餘額估計法中，在做景氣循

環調整時，預算項目對產出的彈性皆假設不隨時間改變，此嚴格的假設可能會造

成估計出的結構性餘額存在偏誤，因此有些文獻則提出其他方法，使彈性可以隨

時間變動，例如Jaeger（1990）提出的結構性時間序列法（structural time series 

approach）解決此問題。 

本文將上述OECD法、IMF法、EU法在估算結構性財政餘額時的差異加以

彙整比較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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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OECD、IMF及 EU估計結構性財政餘額方法比較 

國際組織 OECD IMF EU 

潛在產出的

估計 

主要是以生產函數

法，並配合 HP filter

法加以估計 

部分國家使用生產函

數法，部分國家使用

統計分解趨勢法（如

HP filter）加以估計 

直接以HP filter法加以

估計 

收入面的調

整項目 

個人所得稅、公司所

得稅、社會安全捐、

間接稅 

個人所得稅、公司所

得稅、社會安全捐、間

接稅、其他項目 

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

稅、社會安全捐、間接

稅 

支出面的調

整項目 

失業津貼支出 失業津貼支出 失業津貼支出 

調整的方式 利用產出缺口，以及

產出對稅收之彈性

進行調整 

利用產出缺口，以及

產出對稅收之彈性進

行調整 

利用稅基缺口，以及稅

基對稅收之彈性進行

調整 

短期因子的

定義 

實際淨資本移轉與

潛在淨資本移轉的

差額 

並無明確之定義，僅

原則性說明該事件是

非重複性且對財政餘

額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並無明確之定義，但可

歸納為： 

1.只有暫時性的影響

（一年或一定年限） 

2.必須是非重複性發生 

3.必須對政府財政有一

定程度（占 GDP比重

0.1%）以上的影響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肆、估計結果 

計算結構性財政餘額必須先利用相關資料求得景氣循環因子與一次性因子

所造成的影響後，再從原始財政餘絀資料扣除兩者後求得。在OECD法之下，本

文對於景氣循環因子的估算主要是參考Girouard and André（2005）所提出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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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收入方面，先利用HP filter法（λ＝100與 λ＝30）估算我國潛在產出，7再

利用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差距所形成的產出缺口，及產出缺口對不同稅收之彈

性進行不同租稅的景氣因子調整。其中，調整的租稅項目包括公司所得稅（營利

事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個人綜合所得稅與土地增值稅）8與其他所有租稅合

計數。而在 EU法之下，本文對於景氣循環因子的估算主要則是參考 Bouthevillan 

et al.（2001）所提出之方法加以試算；在收入面，係對公司所得稅（營利事業所

得稅）、個人所得稅（個人綜合所得稅與土地增值稅）與其他租稅合計數，利用

HP filter法（λ＝100與 λ＝30）估算各租稅項目的總體實質稅基後，再利用實際

稅基與潛在稅基之稅基缺口差異，及各稅收的實際稅基彈性進行調整。由於

Girouard and André（2005）指出，進行稅收遞延之調整與否對估計的結果影響不

大，因此本文不考慮稅收遞延的景氣調整。 

在短期因子的定義與估算方面，Joumard et al.（2008）對短期因子的定義為

實際淨資本移轉與潛在淨資本移轉的差額。由於缺乏相關資本移轉的資料，因此

本文對短期因子的定義主要是參考Kremer et al.（2006）的認定原則，亦即一短

期事件至少要對政府收支占一定程度的影響（至少是占當年度 GDP之0.1% 以上

規模），並且有一定年數的限制，不能重複持續性的發生，才可被認定為短期因

子。由於各國的施政重點與所面對的問題差異極大，所以短期事件之認定估算相

對於景氣循環的調整估算較具主觀性。本文在上述Kremer et al.（2006）對短期

因子的認定原則基礎之下，將短期因子按持續時間長短分成 3種情況加以分析，

亦即一年之內的短期事件、一年之內與多年期天然災害之短期事件，以及多年期

但性質屬於非重複性發生的短期事件。 

 

                                                 
7 由於本文所使用之資料為年度資料，而根據 Hodrick and Prescott（1997）建議，在使用 HP filter

時應按照資料時間屬性不同來設定不同λ值。他們認為如果樣本屬性為年度資料時，則 λ可設

定為100；再者，EU各國在計算結構性赤字餘額時，也以λ=100為HP filter的參數設定值，因

此本文則以λ=100代入估算。不過，本文也以Bouthevillan et al.（2001）一文所使用的 λ=30加

以試算，但其結果與 λ=100的估算結果大致相同。 

8 為了能與OECD法或EU法的估算過程一致並加以比較，本文參考張家瑄（2011）將土地增值

稅納入所得稅之中。但因資料限制無法進一步正確區分個人與營利事業所占之土地增值稅金額，

故將全部土地增值稅納入個人所得稅之中，惟此作法將造成部分的估計誤差，是為本文之限制。 



我國財政餘額結構性問題分析   97 

一、景氣循環因子的估算 

本文首先以HP法（λ=100與 λ=30）求出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差異所造成的

產出缺口，或是實際稅基與潛在稅基差異所造成的稅基缺口後，再利用上述估計

而得的各項彈性代入相關公式估算後，即可得出在OECD法以及在 EU法下的景

氣循環因子部分。圖1與圖2即為在不同λ值之下的估計結果。 

以圖 1（λ=100）觀察，我國在1981年至 2011年間，採OECD法或 EU法計

算而得之景氣循環因子趨勢大致相同，僅在短期間如1984年、1993年、2004年、

2005年、2008年與 2010年之調整方向不同。如同張家瑄（2011）所言，這樣的

結果可能是因為OECD法是利用總合之產出缺口做調整估算，而 EU法則是透過

各稅收與其個別稅基之關聯進行估算，惟因產出與各種稅基對於景氣循環反應

的速度不一致，所導致的結果。例如，經濟正值景氣由谷底開始復甦之際，實際

產出大於潛在產出，產出缺口為正數，然而實際薪資及民間消費等實際稅基的反

應較為落後，仍然是低於潛在之稅基。由於OECD國家利用產出缺口進行調整，

因此計算出之景氣循環因子為正，而EU國家利用個別稅基進行調整，受到個人

所得稅及間接稅之稅基缺口仍為負數影響，導致整體景氣循環因子為負。Bezdek 

et al.（2003）利用 1994年至 2003年捷克之資料，亦分別採用OECD法與 EU法

進行評估，認為對於捷克整體財政之估計結果大致相同，但由於分別採總合效果

與組成效果，因此在某些短期間產生不同影響之結論會相似。圖 2則是在HP法

估計過程中以 λ=30所估算後的結果。原則上，無論是 λ=100或 λ=30，OECD法

與 EU法所估算而得的景氣循環因子趨勢大致相同。因此，未來本文在估算結構

性財政餘額與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時，將以 EU法（λ=100）所估算而得的景氣循

環因子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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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景氣循環因子估算結果（λ=100） 

 

 

 

 

 

 

 

 

圖 2  景氣循環因子估算結果（λ=30） 

二、短期因子的估計 

由於各個國家的施政重點與所面對的問題差異極大，所以短期事件的認定

相對於景氣循環的估算較具有主觀性存在，但本文在上述的認定原則下，將短期

支出事件按持續時間之長短分成以下3種情境來認定： 

情境 1： 一年之內的短期支出事件； 

情境 2： 情境 1＋多年期的天然災害支出事件； 

情境 3： 情境 2＋多年期但性質屬於非重複性發生的短期支出事件。 

由上可知，情境 1為最嚴格的短期支出事件之認定原則，情境 2居中，而情

境 3的認定範圍最大。特別預算的定義乃是在預算的體系之中，除了每一會計年

度經常編列之中央政府總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外，尚有一種為因應緊急重大情

事，於總預算外提出之預算，稱之為特別預算。而依據我國預算法第 83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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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國家經濟重大變故、重大災變、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

重大政事，有上列情事之一時，行政院得提出特別預算。另一方面，各機關於執

法定預算時，發現與實際需要有所出入，而非辦理經費流用及動支預備金所能容

納時，得由行政院提出追加預算。依據預算法第 79條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時，

行政院得提出追加預算：（1）依法律增加業務或事業致增加經費時；（2）依法律

增設新機關時；（3）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4）依有關法律

應補列追加預算者。由上述的說明顯示，我國現行的特別預算與追加預算本身就

具有非重複性且短期支出的性質。 

受限於短期事件認定原則的困難，以及相對應之特別預算與追加預算資料

蒐集的限制，因此我們在短期因子的估算是以1991年至 2011年之期間為主。短

期因子為短期收入扣除短期支出後之餘額。在短期收入方面，依據張家瑄

（2011）之研究，在 1991年至 2003年時，以「釋股收入」視為非重複性的短期

收入事件，而在 2004年至 2011年，則以各年度決算審定書中的「投資收回」之

總額加以認定。而在短期支出方面，除了各年度的追加預算外，我國在 1991年

至 2011年間，共有 15個特別預算案的編列，而本文依據這些特別預算案在性質

上的不同，按上述 3個情境分別加以討論。情境 1即為特別預算案的期限僅在一

年之內，且此類特別預算案的總金額須占當年GDP比重 0.1% 以上。情境 2除了

包括情境 1之特別預算案外，另外也考慮因為天然災害的發生，而有多年期特別

預算案的編列。由於該項目為跨年度之支出，採用簡單平均法計算單一年度之支

出金額，再加上情境 1的特別預算案後共同計算。而情境3即為只要是特別預算

案便視為短期支出事件，合計同一年度此類相同性質的特別預算案後，且占該年

度GDP之 0.1% 以上，即加以認列。表 2為 15個特別預算案的分類整理。因此，

情境 1的短期支出事件即為表 2中，（1）至（7）的特別預算案再加計各年度之

追加預算；情境 2為（1）至（10）的特別預算案再加計各年度之追加預算；情

境 3則為全部特別預算案均認定為短期支出事件後，再加計各年度之追加預算。

因此，某一年度的短期因子即為上述定義下的短期收入扣除短期支出後之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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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特別預算案的短期性質分類表 

 一年之內 一年以上 

天然 

災害 

  (8) 口蹄疫危機處理 

(1) 921震災災後重建 (9)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防治及紓困 

  (10)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 

非天然 

災害 

(2) 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 (11) 興建重大交通建設計畫 

(3) 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 (12)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 

(4) 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13) 中央政府立法院新院址興建計畫工

程特別預算 

(5) 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 (14)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 

(6) 戰士授田憑據處理補償金 (15)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7) 興建臺灣北部區域第二高速公路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三、各項財政餘額估算結果 

本文主要利用OECD與 EU國家所使用的調整方法為參考原則，經過適當的

估計與調整，將景氣循環因子與一次性短期因子從原始的財政收支餘額加以扣

除後，估算出我國的結構性財政收支餘額；再者，由於利息支出主要由以前年度

政府所累積之債務來決定，與當年度政府的財政政策並無關係，因此加以調整後

求出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以做為評估政府債務比率是否穩健之參考指標。 

前所可知，在使用HP法的過程中，無論假設 λ值是為100或 30時，OECD

法與EU法所估算而得的景氣循環因子趨勢大致相同，因此本文將以EU法（λ= 

100）所估算的景氣循環因子為基礎，進行各項財政餘額的估算。首先，將景氣

循環對原始財政餘額的影響加以排除，可以發現在1981年至1990年的十年間，

景氣調整後的財政餘額有5個年度是正數，但是 1991年後至今，僅在 1998年時，

經過景氣循環調整後的財政餘額仍為正數（占當年度GDP比重為 0.35%），其餘

年度均為負值（詳表 3及圖 3）。表示雖然景氣循環會影響政府的財政收支，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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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其影響後，我國財政結構基本上是呈現赤字的現象。即使是利用 OECD 法

來調整景氣循環的影響，在1991年之後，亦只有1998年時，其占GDP比重為正

值（0.66%）。 

表 3至表 5即為在 EU法之下並且考量各種不同短期因子的認定情境後，我

國結構性財政餘額與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的估算結果。表 3、表 4與表 5中結構

性財政餘額的差異主要是因為短期因子認定原則上的不同所造的差異，但基本

趨勢相同。若以表 3觀察，1991年至 2011年的 21年間，原始財政餘額占 GDP

比重僅在 1998年為正數（0.66%），其餘年度均為負數，表示我國財政赤字為一

個普遍且持續的現象，平均值約為 -2.78%，而在 1993年的赤字比重達到最大

（-5.56%）。不過，如前述所言，政府財政赤字的產生原因，包括短期事件、景

氣循環以及制度結構面等因素之影響，若欲真正瞭解政府財政狀況，則必須剔除

景氣循環與短期事件之影響，從表 3或圖 4可知（即在短期因子情境 1的假設之

下），在扣除景氣循環與短期因子的影響後，我國的結構性財政餘額占GDP比重

除在 2006年（0.33%）與 2008年（0.43%）為正數之外，其餘年度則均為負數。

此意謂著即使排除景氣循環與短期事件對政府在收支上的影響，我國財政狀況

基本上存在結構性赤字問題，景氣循環與短期事件只是暫時性加重或減緩其程

度。 

若針對短期因子討論，在 1991年至 2000年的十年間，我國短期因子占GDP

比重（情境 1，表 3）主要是為正值，表示是有短期暫時性的收入；不過，在 2001

年以後的年度則多為負數，意謂著即使有短期因子的存在，卻呈現短期支出大於

短期收入的結果，表示我國在各項支出面的特別預算已漸成為常態性的編列，值

得加以重視。若進一步比較不同短期因子情境下的估算結果可以發現，當對短期

支出的認定愈寬鬆時（情境 3，表 5），暫時性的短期赤字將會愈大，但因在計算

結構性財政餘額時必須將短期因子部分予以調整排除，因此反而會有利於結構

性財政餘額的計算結果。如表 5所示，在 1991年之後並在情境 3的假設之下，

反而在 1992年、1998年，以及 2005年至 2008年均有結構性的財政賸餘。可見

不同短期因子的認定原則將對結構性財政餘額的估算結果有一定程度之影響。 

此外，由表 3或圖 4可知，原始財政餘額與結構性財政餘額占 GDP比重漲

跌互見，若干年度的原始財政餘額高於結構性財政餘額，有時則反之。因此，若



102    財稅研究  第 43卷  第 1期 

以原始財政餘額的資料分析我國財政現況，勢必會有所偏誤。例如，2001年原

始財政餘額占GDP比重為 -3.78%，不過若考慮景氣循環（-0.19%）與短期事件

（-1.69%），該年度的結構性財政赤字卻是較低的（-1.90%）；相反的，在1994年

時，原始財政餘額占GDP比重為 -4.84%，但若考慮景氣循環（0.29%）與短期事

件（0.19%）後，該年度的結構性財政赤字反而更為加重（-5.32%）。因此，若僅

從原始財政餘額數據討論政府財政問題，可能會造成判斷上的錯誤。更有甚者，

原始財政餘額則可透過景氣循環因子與短期因子的調整，間接掩飾結構性財政

赤字更為嚴重的事實。黃明聖（2001）進一步指出，官方公布的原始財政餘額資

料不足以真正反應財政政策的鬆緊程度。從表 3可知，在 2006年與 2008年，我

國實際的預算餘額為赤字，但結構性財政餘額卻是呈現預算賸餘，因此反而是呈

現緊縮的財政政策效果。表 4與表 5則是在不同的短期因子定義下所得到的估算

結果，但基本的結論與上述相同。不過，如將特別預算與追加預算視為短期支出

因子時（表 5），可以發現，除 1991年之外，所有年度的短期因子均為負數，意

謂著在短期方面，我國似以臨時性的支出做為政策手段。因此，特別預算的常態

性編列問題，值得加以重視。 

結構性財政餘額與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之差距在於利息支付。由於利息支

付是由以前年度政府累積之債務所決定，與當前政府的財政政策並無關係，所以

本文加以調整後得出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以做為評估債務比率是否穩健之參考

指標。我國利息負擔在 1981年僅約 21億，占GDP之比率為 0.10%，但 1993年

起，利息支付占 GDP之比率開始大於 1%，而 1995年開始超過千億元至今。由

表 4或圖 5可得知，即使將過去年度舉債而產生的利息支出對財政餘絀的影響加

計調整之後，我國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占GDP比重，在 1991年後，除了在1998

年、1999年，以及 2005年至 2008年等幾個年度為正數外，其餘年度則均呈現負

數，表示在剔除利息支出的影響後，我國政府自主性的財政餘額仍多存在赤字現

象。換言之，從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的估算結果可知，當年度財政餘額在剔除過

去年度所累積的利息支付影響後，歷年來政府的財政狀況仍以赤字現象居多，未

能有足夠的財政賸餘能力償還過去之債務。所以，以主要結構性的財政狀況顯

示，我國目前在償還過去債務餘額的財政能力並不足夠，已經無法再負擔更多的

公共債務，而目前政府新增之公共債務似乎有以債養債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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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EU法之各項財政餘額估算結果－短期因子情境 1 

單位：占 GDP%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原始財政餘額 -0.77 -1.69 -1.33 0.40 -0.15 -1.08 0.25 1.12 -7.14 -0.12  

景氣循環因子 2.70 1.00 0.09 -0.01 -0.81 -0.82 -0.70 -0.51 -0.13 -0.35  

景氣調整後財政餘額 -3.47 -2.69 -1.41 0.42 0.66 -0.26 0.96 1.63 -7.01 0.24  

短期因子 - - - - - - - - - -  

結構性財政餘額 -3.47 -2.69 -1.41 0.42 0.66 -0.26 0.96 1.63 -7.01 0.24  

利息支付 0.10 0.12 0.19 0.23 0.24 0.18 0.21 0.23 0.27 0.38  

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 -3.38 -2.57 -1.22 0.65 0.90 -0.08 1.17 1.86 -6.74 0.62  

（續表）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原始財政餘額 -4.55 -5.50 -5.56 -4.84 -4.82 -3.03 -2.03 0.66 -0.47 -3.50  

景氣循環因子 -0.46 -0.18 0.01 0.29 0.24 0.11 0.26 0.31 0.35 0.43  

景氣調整後財政餘額 -4.09 -5.32 -5.57 -5.13 -5.06 -3.14 -2.29 0.35 -0.83 -3.92  

短期因子 1.17 -4.21 0.00 0.19 0.19 0.00 0.00 0.57 0.00 -0.76  

結構性財政餘額 -5.26 -1.12 -5.57 -5.32 -5.25 -3.14 -2.29 -0.22 -0.83 -3.16  

利息支付 0.67 0.61 1.05 1.12 2.68 1.34 1.35 1.26 1.46 2.65  

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 -4.59 -0.50 -4.52 -4.20 -2.57 -1.80 -0.94 1.04 0.63 -0.51  

（續表）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原始財政餘額 -3.78 -3.43 -2.50 -2.79 -0.63 -0.30 -0.35 -0.89 -4.46 -3.31 -2.23 

景氣循環因子 -0.19 -0.19 -0.15 0.11 0.16 0.14 0.31 -0.36 -0.75 -0.12 0.46 

景氣調整後財政餘額 -3.59 -3.23 -2.35 -2.91 -0.79 -0.44 -0.66 -0.52 -3.72 -3.20 -2.69 

短期因子 -1.69 -0.33 -0.44 -0.37 -0.76 -0.77 -0.57 -0.95 -1.82 -1.32 -0.92 

結構性財政餘額 -1.90 -2.91 -1.91 -2.54 -0.03 0.33 -0.08 0.43 -1.90 -1.87 -1.77 

利息支付 1.73 1.64 1.49 1.23 1.13 1.13 1.08 1.07 1.04 0.88 0.88 

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 -0.17 -1.27 -0.42 -1.31 1.10 1.46 1.00 1.49 -0.86 -0.99 -0.89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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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EU法之各項財政餘額估算結果－短期因子情境 2 

單位：占 GDP%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原始財政餘額 -0.77 -1.69 -1.33 0.40 -0.15 -1.08 0.25 1.12 -7.14 -0.12  

景氣循環因子 2.70 1.00 0.09 -0.01 -0.81 -0.82 -0.70 -0.51 -0.13 -0.35  

景氣調整後財政餘額 -3.47 -2.69 -1.41 0.42 0.66 -0.26 0.96 1.63 -7.01 0.24  

短期因子 - - - - - - - - - -  

結構性財政餘額 -3.47 -2.69 -1.41 0.42 0.66 -0.26 0.96 1.63 -7.01 0.24  

利息支付 0.10 0.12 0.19 0.23 0.24 0.18 0.21 0.23 0.27 0.38  

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 -3.38 -2.57 -1.22 0.65 0.90 -0.08 1.17 1.86 -6.74 0.62  

（續表）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原始財政餘額 -4.55 -5.50 -5.56 -4.84 -4.82 -3.03 -2.03 0.66 -0.47 -3.50  

景氣循環因子 -0.46 -0.18 0.01 0.29 0.24 0.11 0.26 0.31 0.35 0.43  

景氣調整後財政餘額 -4.09 -5.32 -5.57 -5.13 -5.06 -3.14 -2.29 0.35 -0.83 -3.92  

短期因子 1.17 -4.21 0.00 0.19 0.19 0.00 0.00 0.57 -0.73 -0.76  

結構性財政餘額 -5.26 -1.12 -5.57 -5.32 -5.25 -3.14 -2.29 -0.22 -0.09 -3.16  

利息支付 0.67 0.61 1.05 1.12 2.68 1.34 1.35 1.26 1.46 2.65  

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 -4.59 -0.50 -4.52 -4.20 -2.57 -1.80 -0.94 1.04 1.37 -0.51  

（續表）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原始財政餘額 -3.78 -3.43 -2.50 -2.79 -0.63 -0.30 -0.35 -0.89 -4.46 -3.31 -2.23 

景氣循環因子 -0.19 -0.19 -0.15 0.11 0.16 0.14 0.31 -0.36 -0.75 -0.12 0.46 

景氣調整後財政餘額 -3.59 -3.23 -2.35 -2.91 -0.79 -0.44 -0.66 -0.52 -3.72 -3.20 -2.69 

短期因子 -1.69 -0.33 -0.55 -0.47 -0.76 -0.77 -0.57 -0.95 -2.05 -1.54 -1.13 

結構性財政餘額 -1.90 -2.91 -1.80 -2.44 -0.03 0.33 -0.08 0.43 -1.67 -1.66 -1.56 

利息支付 1.73 1.64 1.49 1.23 1.13 1.13 1.08 1.07 1.04 0.88 0.88 

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 -0.17 -1.27 -0.31 -1.21 1.10 1.46 1.00 1.49 -0.63 -0.78 -0.68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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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EU法之各項財政餘額估算結果－短期因子情境 3 

單位：占 GDP%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原始財政餘額 -0.77 -1.69 -1.33 0.40 -0.15 -1.08 0.25 1.12 -7.14 -0.12  

景氣循環因子 2.70 1.00 0.09 -0.01 -0.81 -0.82 -0.70 -0.51 -0.13 -0.35  

景氣調整後財政餘額 -3.47 -2.69 -1.41 0.42 0.66 -0.26 0.96 1.63 -7.01 0.24  

短期因子 - - - - - - - - - -  

結構性財政餘額 -3.47 -2.69 -1.41 0.42 0.66 -0.26 0.96 1.63 -7.01 0.24  

利息支付 0.10 0.12 0.19 0.23 0.24 0.18 0.21 0.23 0.27 0.38  

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 -3.38 -2.57 -1.22 0.65 0.90 -0.08 1.17 1.86 -6.74 0.62  

（續表）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原始財政餘額 -4.55 -5.50 -5.56 -4.84 -4.82 -3.03 -2.03 0.66 -0.47 -3.50  

景氣循環因子 -0.46 -0.18 0.01 0.29 0.24 0.11 0.26 0.31 0.35 0.43  

景氣調整後財政餘額 -4.09 -5.32 -5.57 -5.13 -5.06 -3.14 -2.29 0.35 -0.83 -3.92  

短期因子 1.17 -5.77 -1.42 -1.08 -0.98 -1.05 -1.68 -0.18 -0.71 -1.41  

結構性財政餘額 -5.26 0.45 -4.15 -4.05 -4.08 -2.08 -0.61 0.53 -0.11 -2.52  

利息支付 0.67 0.61 1.05 1.12 2.68 1.34 1.35 1.26 1.46 2.65  

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 -4.59 1.06 -3.11 -2.92 -1.40 -0.74 0.74 1.79 1.35 0.14  

（續表）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原始財政餘額 -3.78 -3.43 -2.50 -2.79 -0.63 -0.30 -0.35 -0.89 -4.46 -3.31 -2.23 

景氣循環因子 -0.19 -0.19 -0.15 0.11 0.16 0.14 0.31 -0.36 -0.75 -0.12 0.46 

景氣調整後財政餘額 -3.59 -3.23 -2.35 -2.91 -0.79 -0.44 -0.66 -0.52 -3.72 -3.20 -2.69 

短期因子 -2.27 -0.88 -0.97 -0.88 -1.25 -0.93 -0.73 -1.10 -2.17 -1.64 -1.13 

結構性財政餘額 -1.32 -2.36 -1.38 -2.03 0.46 0.49 0.07 0.58 -1.55 -1.55 -1.56 

利息支付 1.73 1.64 1.49 1.23 1.13 1.13 1.08 1.07 1.04 0.88 0.88 

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 0.41 -0.72 0.12 -0.81 1.59 1.62 1.15 1.64 -0.51 -0.67 -0.68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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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我國原始財政餘額與景氣調整後財政餘額占GDP比重－EU法 

 

圖 4  我國原始財政餘額與結構性財政餘額占GDP比重 

（EU法＋短期因子情境1） 

 

圖 5  我國結構性財政餘額與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占GDP比重 

（EU法＋短期因子情境1） 

-6%

-5%

-4%

-3%

-2%

-1%

0%

1%

1991 1993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原始 景氣調整後餘額



我國財政餘額結構性問題分析   107 

伍、問題討論 

如前所述，即使排除景氣循環與短期事件對政府在收支上的影響，我國財政

狀況仍存在結構性赤字問題。就圖 6 可知，自 1981 年以來，歷年歲出淨額幾乎

皆高於歲入淨額，從趨勢線即可印證我國財政存在結構性問題（歲出淨額成長率

高於歲入淨額成長率）。 

本文進一步探討導致政府歲出成長率長期高於歲入成長率的原因。財政部

「財政統計年報」將政府支出依照政事別分類可分為九大項（表 6）。1987 年以

前，社會福利支出、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及退休撫卹支出 3 者歸納在社會安

全及退撫支出中，而在 1987 年後將社會安全及退撫支出細分為三大項沿用至今。

為了分析方便，本文將社會福利支出、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及退休撫卹支出

三者歸類為社會福利支出。 

單位：千元 

 

 

註：歲入淨額不包括公債及賒借收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歲出淨額不包括債務還本支出。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圖 6  我國歷年歲入、歲出淨額與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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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政府支出政事別分類 

各級政府支出政事別 細項科目 

一般政務支出 政權行使、國務、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民政、外交、

財務、邊政、僑務等支出 

國防支出 國防支出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經濟發展支出 農業、工業、交通及其他經濟服務支出 

社會福利支出 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醫療保健等支出 

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社區發展、環境保護等支出 

退休撫卹支出 退休撫卹給付、退休撫卹業務支出 

債務支出 債務利息、還本付息事務等支出 

雜項支出 專案輔助支出、平衡預算輔助支出、第二預備金、其他支出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年報」。 

 

由表 7可知，政府支出細項占總支出比例最大之項目各時期有所不同，1996

年以前，經濟發展支出為首要支出項目，1996 年之後則由社會福利支出取代，

其次為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再者才為經濟發展支出。此 3項支出已占政府整體支

出 65% 以上。因此後續說明以此 3項支出趨勢為主。 

由圖7可知，社會福利支出絕對金額在1996年之後占政府支出比重最大，其

成長率亦最高，由此可知，政府支出不斷成長受到社會福利支出高度成長的驅動

有關。究其原因，一則由於近年來我國每年出生人數已降到 20萬人以下，2010

年（虎年）甚至不到17萬人，為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國家。二則根據經建會2011

年人口推估結果，2031年 65歲以上人口達 582萬人，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一，老

化程度將超過日本（目前為全球最老化的國家）。由於我國同時面對低生育率（少

子化）及高齡化兩大結構性問題，政府為因應此問題，在社會保險方面，1950年

成立勞工保險、1958年成立公務人員保險，1995年成立第一個全民納保的全民

健康保險，1999年於勞保中新增就業保險給付項目，2008年成立國民年金保險，

2009年則推動勞保退休金年金化。另為提升生育率，減輕養育子女的經濟負擔，

政府近年來提出各項方案，例如 2002年內政部實施「三歲以下兒童醫療補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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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3歲以下兒童就醫時可減免部分負擔；2005年 4月1日開辦「中低收入戶

家庭三歲以下兒童健保費補助」，又考量中低收入家庭 18歲以下兒童因積欠健

保費未能就醫而延誤就醫時機，影響其身心健康，2009年將補助對象擴及至 18

歲以下。臺北市則推出「助你好孕計畫」，提供每胎 2萬元生育獎勵；針對 5歲

以下孩童月發 2,500元育兒津貼；以及 5歲提供學費補助等項目（韓幸紋、徐偉

初、鄭文輝，2013）。另外，如1999年重大天然災害（921救助與重建）、2003

年重大傳染病 SARS 防制等項目亦為社會福利支出之一。未來2013全民健康保

險要求政府負擔下限為 36%，並持續推動長期照護保險，可預期社會福利支出短

期內勢將難以縮減支出規模。 

除了上述政策因素造成社會福利支出不斷增加，外在的景氣影響因素亦相

當重要。陳英州（2013）指出社會福利支出於 2002年發生結構性斷裂，由圖7可

看出相似結論，推測其原因可能是 1999年發生 921大地震，以及2001年美國的

911事件造成全球不景氣，也造成我國經濟成長率呈現負向成長，因此在 2000年

及 2001年投入大量相關的福利支出。直到 2002年後才恢復至平常水準，又加上

美國經濟好轉，全球景氣明顯回升，我國景氣也跟著復甦，所以 2002年之福利

支出非常明顯的縮減，因此造成社會福利支出出現結構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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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政府歷年各項支出金額 

       單位：百萬元 

年度 總支出 

一般政務

支出 

國防 

支出 

教育科學

文化支出 

經濟發展

支出 

社會福利

支出 

債務 

支出 

雜項 

支出 

1982 487,253 50,137 119,641 87,422 147,480 71,819 2,391 8,364 

1983 489,894 54,480 134,155 96,267 121,184 75,789 4,197 3,823 

1984 506,224 53,648 123,418 98,564 138,613 81,962 5,657 4,363 

1985 546,338 61,968 135,243 111,522 138,021 88,743 6,032 4,809 

1986 616,718 70,077 153,588 129,018 154,534 99,265 5,394 4,841 

1987 641,911 72,074 148,798 133,700 171,364 103,075 6,989 5,911 

1988 726,468 80,222 160,375 147,183 192,406 132,294 8,000 5,988 

1989 1,207,351 97,299 187,908 205,001 541,385 153,575 10,701 11,483 

1990 1,097,518 125,786 210,974 227,271 302,281 203,701 16,755 10,749 

1991 1,275,613 153,278 227,099 288,077 322,087 239,181 33,398 12,492 

1992 1,561,930 198,348 239,398 324,834 461,821 293,057 33,936 10,537 

1993 1,756,306 208,961 253,511 350,351 545,651 319,998 63,894 13,941 

1994 1,826,367 216,069 321,821 382,197 468,080 351,303 75,179 11,717 

1995 1,910,066 222,403 269,960 357,487 438,152 415,196 194,890 11,978 

1996 1,843,786 243,973 284,926 374,401 329,135 495,155 106,061 10,135 

1997 1,878,764 244,757 291,920 375,822 295,035 543,319 115,630 12,280 

1998 1,992,593 257,265 312,286 411,513 335,012 545,290 115,896 15,331 

1999 2,050,004 279,113 286,571 429,127 351,103 551,344 140,910 11,836 

2000 2,093,957 312,022 238,505 436,740 316,596 601,994 180,168 7,933 

2001 2,271,755 328,736 247,597 430,078 398,792 682,300 171,565 12,687 

2002 2,144,994 325,815 225,243 437,756 405,257 566,305 170,966 13,652 

2003 2,216,514 331,885 237,946 464,186 400,910 610,195 159,667 11,726 

2004 2,245,047 334,797 253,019 469,544 412,870 622,230 139,331 13,254 

2005 2,291,999 341,874 247,472 473,243 430,476 649,997 132,639 16,298 

2006 2,214,226 345,237 234,699 484,827 341,944 656,115 138,331 13,072 

2007 2,290,169 343,950 255,854 492,625 383,298 660,161 139,380 14,901 

2008 2,343,585 350,500 262,150 495,515 432,335 652,521 134,697 15,867 

2009 2,670,898 357,412 297,746 581,535 601,896 685,492 129,484 17,333 

2010 2,566,804 368,420 286,929 554,254 517,039 705,746 119,615 14,801 

2011 2,612,947 376,015 288,969 588,555 473,801 748,753 121,120 15,735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年報」。      

註：2000年資料為 1999年下半年與 2000年之 1.5年資料，故將原始數值除以 1.5所得表中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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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萬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年報」。 

註：2000年資料為1999年下半年與2000年之1.5年資料，故將原始數值除以1.5所得表中數值。 

 

圖 7  教育科學文化、經濟發展及社會福利支出歷年金額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方面，憲法於第164條：「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

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其依法設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產

業，應予以保障。」此法條之建立背景原為當時教科文事業未受重視，且文盲

比率高，並且希望各級政府能發展教育科學文化事業。但隨著時代變遷，教育普

及，此法條之重要性不如從前，同時造成政府在編列支出時產生排擠的現象，無

法有效地將支出花在刀口上，形成僵化。而經過長久的爭論，於 1997年修正公

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8項規定：「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尤其國民教

育之經費應優先編列，不受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之限制。」此憲法增修條文

讓政府支出能更有效率分配資源。但從教育科學文化支出金額來看，教育科學文

化支出雖持續攀升，但其成長速度已低於憲法增修條文前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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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支出於1996年以前為最主要的支出項目，但1996年後期重要性不

若以往，經濟發展支出波動相當大，合理推測此類支出多為配合經濟政策而有所

調整。2007年至2009年間有短暫躍升。2009年經濟發展支出甚至超過教育科學

文化支出，其可能的原因為 2008年美國發生次級房貸進而引發全球金融風暴，

其影響持續至 2009年，我國政府採行振興內需方式，並由行政院主導「振興經

濟新方案」，於 2009年開始之未來四年擴大公共建設、產業再造、都市硬體更

新等，希望能降低此金融危機之影響力。但根據陳英州（2013）研究結果，景氣

雖會影響經濟發展支出，但不至於產生結構性斷裂的情況。 

其次，本文將針對歲入面進行探討，由於歲入主要來源為稅課收入，以下就

稅課收入成長率偏低的原因進行討論。在企業所得稅方面，從 1960年實施「獎

勵投資條例」，1991年「促進產業升級條例」，9至最近「產業創新條例」，皆包含

相關租稅之減免措施。在個人所得稅方面，陸續推動提高綜合所得稅免稅額與扣

除額、兩稅合一、土增稅減半徵收與遺贈稅率調降等減稅政策。長期以來，租稅

減免導致稅基嚴重流失，進一步造成財政日漸惡化（曾巨威，2002）。Kremer et 

al.（2006）利用比利時、芬蘭、德國、義大利、荷蘭及葡萄牙在 1998年至 2004

年資料，在剔除景氣循環因子、短期因子及利息淨額之影響後，對主要結構性餘

額之變動進行更深入的說明與探討。同時，在針對結構性賦稅收入之變動因子進

行分析時，定義 4個不同可能變動因素，包括財政拖累、稅基成長率與 GDP成

長率不同、立法改變以及其他賸餘等。認為前二者係由於總體經濟的變化造成，

而立法改變則是由於財政政策的影響，其他賸餘則視各國情況不同而異。 

本文以 Kremer et al.（2006）一文為基礎，將結構性賦稅收入的變動因子區

分為財政拖累、稅基成長率與經濟成長率不同、立法影響，以及其他因素等 4項，

對我國主要的租稅項目進行結構性變動成因的討論。以下則先針對不同的變動

成因加以說明： 

一、財政拖累 

財政拖累通常是指當名目所得由於通貨膨脹或實質成長而上升時，在累進

                                                 
9
 行政院經濟部於1989年3月提出「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草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自1991年

1月1日「獎勵投資條例」落日後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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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制下平均稅率上升所產生之預算盈餘，亦即是由於通貨膨脹或實際產值

增加，使得名義收入增加，因而形成財政拖累。財政拖累對結構性賦稅收入造成

的變動可用下式計算： 

(ε − 1)g�R���

Y�
 

其中，ε為稅收（R）對總體稅基的彈性，g為稅基的名目趨勢成長率，而Y為名

目趨勢GDP。 

二、稅基與GDP成長率不同 

基本上，稅基與經濟成長未必相同。造成趨勢稅基成長率與名目趨勢 GDP

成長率不同的原因很多，例如，直接稅通常與要素所得有關，而 GDP及國民所

得（national income）通常因為間接稅或國外所得的改變而產生差異；相對要素

所得的長期改變也會造成稅基與GDP成長率的不同。稅基與GDP成長率不同對

結構性賦稅收入造成的變動可用下式計算： 

(g� − γ�)R���

Y�
 

其中，γ為 GDP的名目趨勢成長率。 

三、立法改變 

根據各國的經驗與資料顯示，結構性賦稅收入變動有很大的可能是來自於

租稅相關的立法改變所造成，但此部分的影響效果通常必須依賴立法期間政府

所提供的資料加以估算而得。張家瑄（2011）參考歷年立法院公報中相關院會紀

錄之評估數據資料，將相關稅法修訂變動後所造成的稅收變化金額，做詳細整

理。本文原則上以其彙整所得之金額數據作為因立法改變而造成稅收影響規模

之資料參考來源。10 

                                                 
10

 由於目前文獻並未對所有我國稅法修訂變動後所造成的稅收影響有完整之估計與整理，因此

張家瑄（2011）與本文僅以在稅法修訂過程中，相關部會首長赴立法院各委員會報告時曾提

及之數據加以引用估算。也因如此，本文建議未來若有任何立法變動時，各相關機關應主動

估算並提供稅收影響數據給財主單位參考，以提升我國未來在賦稅收入結構性變動分析上的

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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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賸餘因素 

未被上述 3種因子所解釋的收入變動成因則均歸列為其他賸餘項目。賸餘項

目有幾個重要的角色功能，例如它可用以瞭解非系統性發生事件的影響力、反映

立法改變的影響程度是否需要重新評估、顯示收入彈性是否存在偏誤，也可檢驗

預測結果的一致性並進一步評估預測模型。 

在 Kremer et al.（2006）的分析架構中，賦稅收入區分為公司直接稅、個人

直接稅、社會安全捐，其餘均歸為其他租稅。本文則按照我國現行的租稅項目，

將其分成4大類後再加以分析，第一類為營利事業所得稅，第二類為個人所得稅，

即個人綜合所得稅與土地增值稅之合計，11第三類為營業稅，其餘稅目則均歸於

第四類的其他租稅。由表 8可知，1991年至2011年間對於各稅收入存在負向衝

擊的主要因素為立法改變。 

表 8  1991年至 2011年賦稅收入的結構性變動分析 

 
賦稅收入 

合計 

營利事業 

所得稅 

個人 

所得稅 

營業稅 其他租稅 

財政拖累 2.72 0.00 2.72 0.00 0.00 

稅基與 GDP

成長率差異 

0.86 0.49 -0.72 0.29 0.80 

立法改變 -4.46 -1.70 -2.46 -0.76 0.47 

其他 -3.51 1.84 -0.86 0.00 -4.49 

合計 -4.39 0.62 -1.32 -0.47 -3.22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除上述減稅政策造成稅課收入成長趨緩之外，外在的景氣影響亦相當重要。

曾彥登（2013）指出景氣處於衰退或繁榮時期，對政府稅課稅收有顯著影響，而

且景氣衰退期間對稅收的負面影響效果大於景氣繁榮時的正面影響。也就是說，

政府在景氣衰退時因景氣而使稅收少收的比例高於景氣繁榮而多收的部分，發

現景氣對總稅收確實存在不對稱的影響。特別是在景氣繁榮時期，政府卻無法有

效增加充足的稅收，因此財政問題不應該將責任完全歸咎於景氣波動，應該反過

                                                 
11

 為了能與OECD法或EU法的估算過程一致並加以比較，本文乃參考張家瑄（2011）將土地增

值稅納入所得稅之中。但因資料限制無法進一步正確區分個人與營利事業所占之土地增值稅

金額，故將全部土地增值稅納入個人所得稅之中，惟此作法將造成部分的估計誤差，是為本

文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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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檢討租稅制度本身可能出現的問題。若進一步將稅課收入區分為所得稅、消費

稅及財產稅，顯示出景氣衰退確實對所得稅及財產稅的收入產生短收的影響，但

景氣繁榮時卻只有消費稅稅收會隨之增加，似乎意謂著以改善所得分配為主要

政策目標的所得稅，反而無法在景氣繁榮期間顯著地增加稅收，顯示我國的稅制

確實需要重新檢討其稅負分配的功能。 

最後，本文也認為選舉及人口結構的改變亦為影響政府收支結構惡化的重

要因素。首先，就選舉因素來看，詹富堯（2006）與鄭鴻儒（2007）皆證實地方

政府支出符合投機派政治景氣循環理論，亦即政府在選舉期間為了贏得選票而

大幅擴張政府支出。陳錦稷（2010）指出選舉因素往往造成政治人物透過推動減

稅政策討好選民，或支持擴張性支出政策，導致財政結構失衡。如前所述，我國

出生人數急速下降，許璋瑤（2012）指出少子化將使得未來新增勞動力減少，產

業發展將受到限制，國內需求與消費也會萎縮，經濟成長速度就會減緩，政府收

入將不易增加，再加上人口老化亦將加重社會福利與保險的財務負擔，可預見未

來國家財政問題將更加艱困。 

陸、結論 

政府財政赤字的發生主要可歸納3大因素，第一是景氣循環所造成的結果，

第二是暫時性的短期事件，第三則是結構性與制度性的根本問題。在主要的國際

組織中，OECD自1984年起即以景氣循環調整餘額做為衡量政府財政結構指

標，而 EU國家則在穩定成長公約的規範下，早期亦以景氣循環調整餘額做為判

斷財政狀況之依據。其次，由於近年來許多國家更藉由短期因子的暫時性調整以

美化財政餘額，所以目前主要國際組織在衡量財政狀況時，則以剔除景氣循環因

子與短期因子之結構性財政餘額分析。 

我國財政狀況在1980年代初期尚稱穩健，然自1988年起開始陸續進行公共

設施保留地徵收、推動六年國建計畫及各種社會福利後，財政赤字急遽惡化，尤

其在 1996年後，頻繁的減稅措施陸續推出，致賦稅收入不足因應支出需求，財

政產生基本失衡，因此政府債務累計餘額增加，並導致需支付的利息增加，進一

步惡化赤字問題，對政府財政產生惡性循環。本文的主要目的在利用OECD及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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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所使用的調整方法，透過適當的估算與調整，將景氣循環因子與一次性因子

從原始的財政收支餘額中加以扣除，進而估算出我國的結構性財政餘額與主要

結構性財政餘額，藉以瞭解目前財政問題真正的癥結。 

根據本文的結果，在排除景氣循環與短期因子的影響後，我國的結構性財政

餘額占GDP比重除了在少數年度為正數外，其餘年度均為負數。此意謂著即使

排除景氣循環與短期事件對政府在收支上的影響，我國的財政狀況基本上是存

在結構性的赤字問題，景氣循環與短期事件只是暫時性加重或減緩其程度，根本

的結構性赤字現象仍持續性發生。此外，我國原始財政餘額與結構性財政餘額占

GDP之比重漲跌互見，若干年度的原始財政餘額高於結構性財政餘額，有時則反

之。因此，如果以原始財政餘額的資料分析我國的財政現況，勢必會有所偏誤。

更重要的是，原始財政餘額亦有可能透過景氣循環因子及短期因子之調整，掩飾

結構性財政赤字更為嚴重的事實。再者，如果再把因為過去年度之舉債而產生的

利息支出對當年度財政餘絀的影響加計調整後，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占GDP比

重，除1998年至1999年、2005年至2008年為正數外，其餘年度則均呈現負數。

表示在剔除利息支出的影響後，我國政府自主性財政餘額仍多為赤字狀況。從主

要結構性財政餘額的估算結果可知，當年度的財政餘額在剔除過去年度所累積

的利息支付影響後，歷年來我國政府的財政狀況仍以赤字現象居多，未能有足夠

的財政賸餘能力償還過去之債務。所以，目前在償還過去債務餘額的財政能力並

不足夠，已無法負擔更多的公共債務。 

就本文結果發現，我國財政結構性赤字持續產生，究竟真實原因為何，值得

進一步探討。本文分為歲出面、歲入面及同時影響歲出歲入面因素加以分析，並

根據政府支出政事別分類，挑選出主要三大支出：社會福利、教育科學文化及經

濟發展支出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因我國近年來面臨少子化與高齡化問題，持續推

動生育津貼、退休金等多項改革方案，社會福利支出難以縮減支出規模，且景氣

衰退時失業津貼等福利支出將大幅增加。上述因素造成 1996 年後社會福利支出

不僅是首要支出項目，更是成長最快的支出項目；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因 1997年

憲法增修條文放寬預算編列比例規定，近年來該支出項目雖仍持續成長，但成長

速度已趨緩；經濟發展支出多寡與配合經濟政策有關，例如遭遇金融風暴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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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擴大內需方式因應，導致經濟發展支出躍升。 

在歲入方面，本文以稅課收入為主要研究範圍，此部分則因多項減稅政策，

加以稅制設計不良，導致肩負所得重分配重要功能的所得稅，於景氣繁榮時並未

顯著隨之增加稅收，使得歲入成長率偏低。另外，因選舉因素使得過多討好選民

的支出擴張政策及減稅政策，少子化及高齡化的人口結構因素使得未來歲入難

以增加、支出規模（例如社會福利支出）卻難以縮減。總而言之，由於政策、景

氣、選舉及人口因素，造成支出規模不斷擴張，收入卻難以提升，才是導致政府

存在結構性赤字的重要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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